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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證 人 保 護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《 證 人 保 護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《 證 人 保 護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《 證 人 保 護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

當 局 對 議 員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各 點 的 回 應當 局 對 議 員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各 點 的 回 應當 局 對 議 員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各 點 的 回 應當 局 對 議 員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各 點 的 回 應

第 4 ( 3 ) ( g )條  —  正 為 納 入 保 護 證 人 計 劃 內 而 接 受 評 估 的 證 人

與 其 他 證 人 的 關 係

部 分 委 員 建 議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將 第 4 ( 3 ) ( g )條 “ 該 證 人 與

其 他 正 為 納 入 保 護 證 人 計 劃 內 而 接 受 評 估 的 證 人 的 關 係 的 性

質 ” 一 句 ， 修 訂 為 “ 正 為 納 入 保 護 證 人 計 劃 內 而 接 受 評 估 的

證 人 與 其 他 證 人 的 關 係 的 性 質 ” 。

2 . 我 們 對 上 述 建 議 有 保 留 ， 因 為 這 會 令 有 關 因 素 的 範 圍

不 必 要 地 擴 大 。 第 4 ( 3 ) ( g )條 旨 在 處 理 正 為 納 入 保 護 證 人 計 劃

( 計 劃 ) 而 接 受 評 估 的 證 人 與 其 他 正 為 納 入 計 劃 而 接 受 評 估 的

同 案 或 不 同 案 證 人 互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。 上 述 建 議 會 將 條 文 的 適

用 範 圍 擴 大 至 涵 蓋 所 有 證 人 (包 括 並 非 為 納 入 計 劃 而 接 受 評 估

的 證 人 )， 這 其 實 對 批 准 當 局 考 慮 是 否 將 某 名 證 人 納 入 計 劃 毫

無 幫 助 。

第 8 ( 3 )條  —  新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和 “ t o  e s t a b l i s h” 一 詞 的 中 文

本

3 . 第 4 ( 4 )條 賦 權 批 准 當 局 要 求 參 與 者 簽 署 另 一 份 諒 解 備

忘 錄 ， 部 分 議 員 問 ， 這 項 條 文 是 否 適 用 於 第 8 ( 3 )條 所 指 的 有

關 改 變 身 分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。 此 外 ， 鑑 於 第 8 條 內 “ t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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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s t a b l i s h ” 一 詞 的 現 有 中 文 本 在 意 義 上 可 能 會 引 起 混 淆 ， 部

分 議 員 建 議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修 改 條 例 草 案 所 有 有 關 定 立 新 身 分

的 條 文 所 用 的 “ t o  e s t a b l i s h” 一 詞 的 中 文 本 。

4 .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批 准 當 局 可 決 定 為 1 8 歲 以 下 或 無 法 律 行

為 能 力 簽 署 諒 解 備 忘 錄 的 參 與 者 定 立 新 身 分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

參 與 者 須 根 據 第 8 ( 3 )條 簽 署 一 份 新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。 因 此 ， 我

們 會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以 達 到 下 列 目 的 ：

( a ) 參 與 者 如 未 滿 1 8 歲 ， 可 以 由 其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簽 署

新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；

( b ) 參 與 者 如 無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簽 署 新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，

可 以 由 其 監 護 人 或 通 常 負 責 照 顧 和 看 管 他 的 其 他

人 簽 署 ； 以 及

( c ) 賦 權 批 准 當 局 ， 如 上 文 ( a ) 及 ( b ) 項 所 指 參 與 者 在 年

滿 1 8 歲 或 具 有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(視 乎 何 者 適 用 而 定 )

之 時 或 之 後 仍 受 計 劃 所 保 護 ， 可 要 求 他 重 新 簽 署

諒 解 備 忘 錄 。

5 . 為 免 引 起 混 淆 ， 我 們 也 建 議 ， 凡 條 例 草 案 提 及 定 立 新

身 分 的 條 文 ， 當 中 “ t o  e s t a b l i s h ” 一 詞 的 中 文 本 應 由 “ 另

立 ” 改 為 “ 定 立 ” 。

第 9 ( 2 )條  —  參 與 者 的 權 利 和 義 務

6 . 部 分 議 員 建 議 當 局 研 究 第 9 ( 2 ) 條 的 現 行 措 詞 ， 特 別 是

“ 須 送 達 通 知 ” 一 詞 ， 以 確 定 該 條 文 是 否 有 足 夠 彈 性 ， 在 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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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新 身 分 的 參 與 者 逃 避 那 些 可 能 揭 露 其 原 本 身 分 和 因 而 令 他

有 危 險 的 義 務 或 限 制 時 ， 處 理 這 些 情 況 。

7 . 我 們 同 意 ， 在 某 些 個 案 中 ， 為 了 令 參 與 者 的 身 分 得 以

保 密 ，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確 保 其 人 身 安 全 ， 批 准 當 局 可 能 要 容 許

他 逃 避 某 些 義 務 或 限 制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會 修 訂 第 9 ( 2 ) 條 的 措

詞 ， 讓 批 准 當 局 有 必 要 的 彈 性 處 理 這 類 個 案 。

“ f o r m e r  i d e n t i t y” 一 詞 是 否 恰 當

8 . 部 分 議 員 認 為 ， “ f o r m e r  i d e n t i t y” 一 詞 的 意 義 不 夠 清

晰 ， 且 與 中 文 本 即 “ 原 本 身 分 ” 不 符 。 他 們 建 議 修 訂 英 文

本 ， 俾 能 反 映 實 際 意 思 。

9 . “ F o r m e r  i d e n t i t y” 一 詞 在 第 9、 1 0 及 1 2 條 出 現 。 為

免 引 起 混 淆 ， 我 們 同 意 將 該 詞 改 為 “ o r i g i n a l  i d e n t i t y” 。

有 關 改 變 身 分 的 諒 解 備 忘 錄

1 0 . 根 據 第 8 ( 3 )條 簽 署 的 新 諒 解 備 忘 錄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， 基

本 上 與 第 6 條 提 及 的 相 同 ， 只 是 新 備 忘 錄 會 附 加 一 些 只 有 在

參 與 者 改 變 身 分 時 才 適 用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。 這 些 附 加 條 款 和 條

件 會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擬 備 ， 一 般 來 說 可 以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︰

( a ) 規 定 參 與 者 應 有 的 行 為 ， 以 免 危 及 新 身 分 和 計

劃 ；

( b ) 列 出 以 新 身 分 簽 發 給 參 與 者 的 文 件 ；

( c ) 批 准 參 與 者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以 引 用 第 1 0 條 不 披 露 原

本 身 分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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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參 與 者 承 諾 不 會 利 用 其 新 身 分 的 證 明 文 件 作 不 法

用 途 ；

( e ) 參 與 者 確 認 改 變 身 分 並 非 作 供 的 獎 勵 ／ 報 酬 ； 以

及

( f ) 載 列 財 務 支 援 安 排 ， 包 括 就 參 與 者 現 有 的 法 律 義

務 和 新 身 分 引 致 的 新 義 務 (如 有 的 話 )而 言 ， 參 與 者

和 批 准 當 局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。

上 述 清 單 旨 在 讓 議 員 對 根 據 第 8 ( 3 )條 簽 署 的 新 諒 解 備 忘 錄 的

內 容 有 一 個 粗 略 概 念 ， 並 未 一 一 盡 列 ， 細 節 須 待 《 證 人 保 護

條 例 草 案 》 通 過 後 由 批 准 當 局 與 律 政 司 商 定 。

保 安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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